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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 B ( 2 ) 1 7 9 8 / 0 4 - 0 5 ( 0 1 )號文件  
 

《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草案》  

對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所提問題的回應  

以下是政府當局對助 理 法 律 顧 問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來 信 所 提

問題的綜合回應。  

一般意見  

1 .  遺產稅在有效制衡逃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取消遺產稅後，

政府當局是否有其他政策協助稅務局查出逃稅個案？  

遺 產 申 報 誓 章 所 披 露 的 龐 大 財 產 如 與 死 者 生 前 提 交 的 報 稅 表 所 申 報 的

不 符 ， 儘 管 有 時 可 能 會 提 供 一 些 線 索 ， 有 助 調 查 某 人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而 可 能 負 有 的 繳 稅 法 律 責 任 ， 但 這 類 資 產 的 存 在 並 非 該 人 在 報 稅

表短報入息／利潤的直接證明。  

近 年 稅 務 局 採 用 了 一 些 新 方 法 ， 以 確 定 可 能 逃 稅 的 個 案 ， 盡 快 進 行 調

查 。 其 中 一 個 方 法 是 利 用 電 腦 程 式 選 取 逃 稅 風 險 較 高 的 個 案 ， 分 析 當

中 每 年 遞 交 的 報 稅 表 所 填 報 的 數 據 資 料 。 因 此 ， 稅 務 局 對 遺 產 申 報 誓

章 作 為 確 定 逃 稅 個 案 的 資 料 來 源 的 依 賴 程 度 ， 在 過 去 數 年 已 大 大 減

少。現時遺產申報誓章只屬於一個次要的間接資料來源。  

此 外 ， 在 取 消 遺 產 稅 後 ， 稅 務 局 會 繼 續 收 到 入 境 事 務 處 每 月 提 供 的 本

地 死 亡 個 案 報 告 ， 以 及 遺 產 承 辦 處 提 供 關 於 授 予 申 請 的 資 料 及 就 授 予

書 提 出 的 再 加 蓋 印 章 申 請 的 資 料 (根 據 《 遺 囑 認 證 及 遺 產 管 理 條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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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擬議第 24A 及 49AA 條 )。在收到該等資料後，稅務局會檢

討 有 關 死 者 的 稅 務 檔 案 ， 確 保 可 以 依 時 發 出 所 有 尚 未 發 出 的 評 稅 ， 以

及 對 懷 疑 短 報 入 息 ／ 利 潤 的 個 案 展 開 補 徵 稅 款 調 查 。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54 條 的 擬 議 修 訂 條 文 ， 由 某 人 去 世 的 課 稅 年 度 結 束 後計 ，

稅務局須在三年內，，向該人發出評稅通知書。  

2 .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擅自處理在條例生效前或生效後去世的人士

的遺產，是否屬於犯罪 (及有何罰則 )？如不屬犯罪，則根據甚麼法律

依據把稅務局局長的權力轉授予民政事務局局長？  

為 保 障 在 現 行 稅 制 下 遺 產 稅 的 稅 收 ， 凡 任 何 人 在 領 取 遺 產 稅 清 妥 證 明

書 前 處 理 或 管 有 死 者 的 任 何 遺 產 ， 即 可 處 以 罰 款 (《 遺 產 稅 條 例 》 第

23 及 24 條 )。因此，死者的資產會在當局發出遺產稅清妥證明書前一

直 凍 結 。 為 方 便 收 取 稅 款 ， 以 及 在 死 者 的 資 產 被 凍 結 期 間 協 助 其 家

屬 ， 《 遺 產 稅 條 例 》 賦 權 稅 務 局 局 長 查 閱 任 何 文 件 或 物 品 ， 特 別 是 可

以 授 權 代 表 視 察 死 者 存 放 在 銀 行 保 險 箱 的 物 品 ， 並 且 授 權 從 遺 產 中 發

放殮葬死者或供養其生前受養人的費用。  

在 取 消 遺 產 稅 後 ， 當 局 便 再 沒 有 需 要 對 擅 自 處 理 在 條 例 生 效 當 日 或 之

後 去 世 的 人 士 的 遺 產 者 判 罪 (及 處 以 罰 則 )。 為 確 保 死 者 家 屬 或 遺 屬 不

會 因 稅 務 局 局 長 失 去 《 遺 產 稅 條 例 》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而 受 到 影 響 ，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授 權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履 行 在 上 一 段 所 提 及 的 職 能 ， 並 以 行 政

方 式 轉 委 稅 務 局 局 長 執 行 ， 預 計 為 期 一 年 ， 以 確 保 向 市 民 提 供 的 便 利

在 取 消 遺 產 稅 後 的 一 段 期 間 內 基 本 上 維 持 不 變 。 此 外 ， 當 局 會 研 究 由

私人機構執行部分與剩餘權力有關的職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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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2 條  適用  

3 .  在條例草案刊憲成為條例當日凌晨零時 (香港時間 )去世的人士，

其遺產是否須課繳遺產稅 ?  

如 證 實 某 人 在 條 例 開 始 實 施 當 日 凌 晨 零 時 去 世 ， 其 遺 產 無 須 繳 納 遺 產

稅，因為條例在那時候已生效。  

條例草案第 6 條  已故納稅人的遺囑執行人的法律責任  

4 .  限定在死者去世後三年內必須作出評稅，有何理據？假如在死者

去世後三年內沒有收到遺囑認證書或遺產管理書申請，有何對策？  

根 據 現 行 《 稅 務 條 例 》 第 54 條 ， 任 何 就 死 者 去 世 前 的 時 段 作 出 的 評

稅 ， 不 得 在 該 去 世 日 期 起 計 一 年 後 或 遞 交 遺 產 申 報 誓 章 日 期 起 計 一 年

後 向 遺 囑 執 行 人 作 出 ， 兩 個 日 期 以 較 遲 的 為 準 。 《 稅 務 條 例 》 第 60

條 就 某 一 課 稅 年 度 的 評 稅 進 一 步 訂 出 時 限 ， 一 般 個 案 的 期 限 為 該 課 稅

年度屆滿後六年，至於蓄意逃稅個案，則為該課稅年度屆滿後十年。  

在 遺 產 稅 取 消 後 ， 遺 囑 執 行 人 或 管 理 人 無 須 遞 交 遺 產 申 報 誓 章 。 因

此 ， 我 們 有 需 要 就 死 者 去 世 前 期 間 的 評 稅 期 限 的 計 算 方 法 ， 作 出 修

訂。  

我 們 參 考 了 英 國 和 新 加 坡 的 做 法 。 在 新 加 坡 ， 任 何 就 死 者 去 世 前 的 入

息 作 出 的 評 稅 或 補 加 評 稅 ， 必 須 在 該 人 去 世 的 課 稅 年 度 後 三 年 內 向 有

關 的 遺 囑 執 行 人 作 出 (見 附 錄 1《 入 息 稅 法 令 》 ( I n c o me  T a x  A c t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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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2 )條 的 摘 錄 )。 在 英 國 ， 則 不 能 在 緊 接 死 者 去 世 的 課 稅 年 度 的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起 計 三 年 後 作 出 上 述 評 稅 (見 附 錄 2 《 1970 年 稅 務 管 理 法

令》 ( T a x  M a n a g e me n t  A c t  1 9 7 0 )第 4 0 ( 1 )條的摘錄 )。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三 年 度 及 二 零 零 三 至 零 四 年 度 香 港 的 有 關 數 據 顯 示 ， 約

有 83%的遺產申報誓章於死者去世後兩年內遞交。為了預留足夠的時

間 發 出 報 稅 表 及 查 訊 遺 囑 執 行 人 ， 我 們 認 為 應 把 評 稅 的 時 限 延 長 至 死

者去世後三年，跟新加坡和英國的做法一致。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54 條 ， 遺 囑 執 行 人 負 有 就 死 者 生 前 所 賺 取 入 息

繳稅的法律責任。根據《稅務條例》第 2 條的定義，“遺囑執行人”

泛 指 “ 任 何 遺 囑 執 行 人 、 遺 產 管 理 人 或 管 理 死 者 遺 產 的 其 他 人 ， 並 包

括 根 據 信 託 創 立 人 最 後 遺 囑 所 設 立 的 信 託 而 行 事 的 受 託 人 ” 。 當 局 可

對 符 合 遺 囑 執 行 人 定 義 的 人 就 死 者 去 世 日 期 前 的 期 間 作 出 評 稅 ， 即 使

該人未獲授予遺囑認證。  

第 7 及 第 8 條   對《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的有關修訂  

5 .  司法常務官根據《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 24A 及 49AA 條

須向稅務局局長提供的資料  

稅 務 局 擬 請 求 處 理 遺 產 事 務 的 司 法 常 務 官 根 據 《 遺 囑 認 證 及 遺 產 管 理

條例》擬議第 24A 及 4 9 A A 條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  

( i )  每 月 以 電 子 方 式 提 交 有 關 所 有 在 上 一個 月 接 獲 的 授 予 申 請 及

授 予 書 蓋 章 申 請 的 報 告 ， 列 載 死 者 及 申 請 人 的 資 料 (姓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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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分 證 號 碼 及 最 新 地 址 )、 死 者 的 去 世 日 期 及 申 請 日 期 ； 以

及  

( i i )  每 月 以 電 子 方 式 提 交 有 關 所 有 在 上 一個 月 發 出 或 蓋 章 的 授 予

書報告，列載死者及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的資料。  

第 9 條   加入第 VA 部  

6 .  在《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新訂第 6 0 B ( 1 ) ( b )條中，為何用

以支付殯殮開支或死者生前受養人生活費的款項限於只可從只以死者

本 人 姓 名 開 立 的 銀 行 帳 戶 發 放 ？ 是 否 有 必 要 查 明 該 帳 戶 是 否 信 託 帳

戶？這規定是否與稅務局局長在《遺產稅條例》第 24(4 )條下的現有

權力一致？  

目前，稅務局局長根據《遺產稅條例》 (第 111 章 )第 2 4 ( 4 )條獲授權發

放 死 者 遺 產 或 收 入 的 任 何 部 分 ， 以 支 付 死 者 的 殯 殮 開 支 或 死 者 生 前 受

養 人 的 生 活 費 。 現 行 條 文 並 沒 有 限 制 有 關 款 項 只 可 從 只 以 死 者 本 人 姓

名 開 立 的 銀 行 帳 戶 發 放 。 不 過 ， 就 聯 名 帳 戶 而 言 ， 尚 存 的 聯 名 帳 戶 持

有 人 可 繼 續 在 另 一 名 持 有 人 去 世 後 從 帳 戶 提 取 款 項 ， 因 此 ， 在 新 訂 第

6 0 B ( 1 ) ( b )條下的權力無須涵蓋聯名銀行帳戶。  

至 於 信 託 帳 戶 ， 目 前 的 做 法 是 ， 如 有 任 何 資 料 顯 示 有 關 的 銀 行 帳 戶 是

死 者 以 信 託 方 式 持 有 另 一 人 的 帳 戶 ， 則 稅 務 局 局 長 不 會 批 准 從 該 帳 戶

發 放 任 何 款 項 。 事 實 上 ， 稅 務 局 甚 少 接 獲 從 他 人 以 信 託 方 式 持 有 死 者

的 銀 行 帳 戶 發 放 款 項 的 請 求 。 由 於 核 實 信 託 關 係 的 真 實 性 需 要 相 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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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時 間 ， 而 在 遺 產 稅 廢 除 後 ， 申 請 遺 產 承 辦 書 的 時 間 相 信 會 大 為 縮

短，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沒有必要把授權延伸至信託帳戶。  

7 .  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新訂第 60B(3 )條在證明書內指明款額時，會

考慮甚麼準則？他會否考慮《遺產稅條例》第 13 條？該條就在香港

招致的合理殯殮費給予免稅額，如在《 1994 年遺產稅 (修訂 )條例》生

效日期當日或之後去世，則免稅額不超逾 50 ,000 元。  

准 許 從 遺 產 發 放 款 項 以 支 付 殯 殮 費 及 生 活 費 的 權 力 ， 主 要 是 為 了 濟 助

有 困 難 的 人 士 。 在 現 時 處 理 的 申 請 中 ， 幾 乎 所 有 都 是 來 自 因 失 去 家 庭

支柱而面對即時財政困難的市民。  

考 慮 到 普 遍 殯 殮 套 裝 的 費 用 ， 現 時 從 遺 產 發 放 款 項 以 支 付 殯 殮 費 的 安

排 設 有 2 0 , 0 0 0 元 的 行 政 上 限 ， 以 免 在 法 院 授 予 遺 產 承 辦 書 前 發 放 過

多 款 項 。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將 按 現 時 的 做 法 ， 為 發 放 款 項 以 支 付 殯 殮 費

設定相同的限額。  

8 .  在新訂第 6 0 C ( 3) ( b )條，為確定檢視證明書內指明的任何文件或

物 品 是 否 裝 載 在 有 關 保 管 箱 內 的 目 的 為 何 ？ 根 據 《 遺 產 稅 條 例 》 第

1 3 ( 8 )條，署長為該條例的施行而可授 權任何人視察任何財產並向其

報告財產的價值。  

市 民 把 其 遺 囑 (如 有 的 話 )存 放 在 保 管 箱 內 的 情 況 並 不 罕 見 。 現 時 ， 如

果 在 點 算 保 管 箱 內 的 物 品 時 發 現 遺 囑 ， 而 在 場 的 申 請 人 是 遺 囑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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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該申請人就可取走該遺囑，以便申請遺產承辦書。新訂第 60C 條

旨在保留現時的做法，以免不必要地將遺產承辦書的申請複雜化。  

在 一 些 個 案 中 ， 為 支 持 遺 產 承 辦 書 的 申 請 或 其 他 目 的 ， 有 關 人 士 須 從

保 管 箱 取 走 遺 囑 以 外 的 文 件 ， 例 如 結 婚 證 書 、 出 世 紙 及 不 屬 於 死 者 的

文件。  

9 .  銀行現時的做法是否一如在新訂第 60C( 4 )條所建議，在准許任

何人接管有關遺囑或文書前，先複印該遺囑或文書？  

現 時 ， 倘 若 遺 產 承 辦 人 在 開 啟 保 管 箱 時 取 走 遺 囑 或 遺 囑 附 件 ， 稅 務 局

局 長 會 複 印 該 文 件 兩 份 ， 分 別 存 放 在 稅 務 局 有 關 死 者 遺 產 稅 的 檔 案 及

該 保 管 箱 內 。 稅 務 局 留 意 到 有 數 間 銀 行 會 在 遺 囑 執 行 人 同 意 的 情 況

下，複印遺囑一份。在移走其他文件方面則沒有類似的安排。  

鑑 於 遺 囑 及 遺 囑 附 件 的 重 要 性 ， 當 局 建 議 保 留 現 時 的 做 法 ， 在 遺 囑 被

取 走 時 複 印 遺 囑 ， 並 把 該 複 印 本 存 放 在 保 管 箱 內 。 這 項 安 排 可 能 成 為

附於檢視證明書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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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根據新訂第 6 0 B ( 1 ) ( a )及 60C(1 ) (a )條，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出的

申請須按照他所指明的方式提出。根據新訂第 60D 條，支用款項證明

書或檢視證明書須符合局長指明的格式。局長會如何指明申請的方式

及證明書的格式？  

現 時 ， 遺 產 稅 署 提 供 表 格 ， 供 申 請 從 銀 行 帳 戶 發 放 款 項 以 支 付 殯 殮 費

及 預 約 開 啟 保 管 箱 之 用 。 申 請 獲 批 准 後 ， 遺 產 稅 署 會 向 有 關 申 請 人 或

銀行發出“不反對”函件。這些表格和函件均屬行政性質。  

就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指 明 的 申 請 方 式 而 言 ， 當 局 擬 參 考 現 時 稅 務 局 局 長

所 採 用 的 申 請 表 格 的 格 式 。 “ 不 反 對 ” 函 件 將 被 支 用 款 項 證 明 書 和 檢

視 證 明 書 取 代 ， 而 後 兩 者 的 格 式 會 仿 照 前 者 。 這 些 新 表 格 和 函 件 同 樣

都會屬於行政性質。  

11 .  新訂第 60E( 1 )條下的證明書會附加何種條件？  

附 加 於 證 明 書 的 條 件 會 依 據 現 時 稅 務 局 局 長 在 准 許 從 銀 行 帳 戶 發 放 款

項和開啟保管箱時所指明的條件而訂定，例如：  

( i )  有關銀行須把款項以本票直接付給證明書上指明的殮葬商；  

( i i )  有 關 銀 行 須 以 分 期 方 式 ， 每 月 向 死 者 生 前 受 養 人 支 付 生 活 費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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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如 在 保 管 箱 內 發 現 遺 囑 ， 有 關 銀 行 只 可 准 許 遺 囑 執 行 人 接 管 該 遺

囑 。 如 申 請 人 並 非 遺 囑 內 指 明 的 遺 囑 執 行 人 ， 則 有 關 銀 行 不 會 准

許該申請人從保管箱取走該遺囑。  

12 .  新訂第 60G 條規定，第 VA 部在民政事務局局長藉於憲報刊登的

公告指定的日期停止有效。預定的有效期為期多久，所述公告又是否

附屬法例？  

只要來自政府的授權仍屬必要，則新增的第 VA 部 仍 然 有 效 。 舉 例 來

說 ， 我 們 知 悉 在 新 加 坡 和 加 拿 大 卑 詩 省 ， 開 啟 保 管 箱 的 過 程 並 不 需 要

政 府 的 參 與 。 我 們 會 諮 詢 有 關 方 面 ， 看 看 可 否 在 香 港 採 用 類 似 的 安

排 ， 例 如 通 過 銀 行 與 其 客 戶 之 間 的 合 約 安 排 。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根 據 新

訂第 60G 條 在 憲 報 刊 報 的 公 告 是 附 屬 法 例 。  

條例草案第 11 條   遺囑認證司法管轄權  

13 .  廢除遺囑認證授予書或遺產管理書或將上述文件再加蓋印章的費

用有何理據？為何廢除上述費用是相應修訂？  

目 前 ， 凡 申 領 遺 囑 認 證 授 予 書 或 遺 產 管 理 書 ， 都 須 就 申 請 或 簽 發 該 等

文 件 繳 付 費 用 。 簽 發 遺 囑 認 證 授 予 書 ／ 遺 產 管 理 書 的 費 用 (《 高 等 法

院費用規則》 (第 4D 章 )附表 2 第 2 項 )，是參照財產清單所述明產業

的 淨 值 而 訂 定 。 財 產 清 單 是 為 評 估 及 保 障 遺 產 稅 的 目 的 而 擬 備 。 在 遺

產 稅 取 消 後 ， 再 無 須 擬 備 財 產 清 單 。 在 這 情 況 下 ， 簽 發 遺 囑 認 證 授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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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或 遺 產 管 理 書 的 費 用 就 不 能 徵 收 ， 因 此 須 作 出 相 應 修 訂 ， 予 以 廢

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  






